



附件：
2022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做好2022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保障全国煤炭稳定可靠供应，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煤炭中长期合同的性质与作用
煤炭中长期合同是以煤炭供需双方按照市场化机制自主协商为基础、运输企业和信用服务机构等多方参与签订，接受政府指导和监管，统筹上下游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合同期限较长，数量和履约进度明晰，价格机制和运输方式明确的煤炭购销合同。
通过签订履行煤炭中长期合同，形成产运需稳定合作长效机制，有利于上下游企业合理安排生产计划、优化运力配置，实现平稳有序运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减少煤炭价格波动，推动上下游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降低用煤企业和社会用能成本，提高经济社会效益；有利于保持煤炭稳定可靠供应，促进煤炭市场供需平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二、煤炭中长期合同的覆盖范围
煤炭中长期合同的供应方原则上覆盖所有核定产能30万吨／年及以上的煤炭生产企业；需求方主要是发电、供热用煤企业，支持冶金、建材、化工等其他行业用户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鼓励化肥生产等重点领域企业参与合同答订。
三、煤炭中长期合同的期限要求
煤炭中长期合同原则上为一年及以上合同，鼓励按照价格机制签订3年及以上长期合同，3年及以上长期合同量不少于各企业签订合同量的50%。探索地方供暖企业、地方政府认定的农村居民采暖用煤经营单位签订季节性合同。
四、煤炭中长期合同的签订数量要求
煤炭企业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的80％以上，优先衔接保障发电供热企业。2021年9月份以来核增产能的保供煤矿核增部分按承诺要求全部签订电煤中长期合同。
发电供热企业年度用煤扣除进口煤后应实现中长期供需合同全覆盖。当年用煤量可准确预测的，按预测用量扣除进口煤计划后全部签订合同；不能准确预测的，应结合上一年度实际使用国内煤炭量和新投运机组等合理增长因素签订合同。地方供暖企业、地方政府认定的农村居民采暖用煤经营单位按实际需求签订合同。经铁路运输的发电供热用煤合同单笔不少于20万吨，冶金、建材、化工等其他行业用煤合同单笔不少于10万吨。
五、煤炭中长期合同的价格机制
煤炭中长期合同执行“基准价＋浮动价”价格机制，实行月度定价。基准价、浮动价暂按全国煤炭交易会上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实施，待国家有关政策明确后再按规定进行调整。
六、煤炭中长期合同的运力配置
煤炭中长期合同中应当明确运输方式、运输企业和运输计划等，供需双方应提前与运输企业协商一致。对需要通过铁路运输的，供需双方应提前与铁路运输企业协商运输计划，申请铁路运力的合同量不能超过供应企业装车能力和需求企业的卸车存煤能力。铁路运输企业应优先为数量明确、计划明晰的电煤中长期合同，特别是往年兑现率高的供需企业配置铁路运力。对需要通过公路、水路等其他方式运输的，鼓励供需双方提前确定运输企业并签订年度煤炭运输合同。
七、煤炭中长期合同的签订工作要求
煤炭供需双方要使用《煤炭购销中长期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合同数量、质量、期限、流向、价格机制、运输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等要素，不得脱离生产经营实际签订虚假合同，不得出现任何捆绑签订情况。合同预付款比例由供需双方公平协商确定。签订合同要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交易平台（www.ncexc.cn）进行线上录入确认并在线签订诚信履约承诺，录入合同要确保真实有效，鼓励在线执行中长期合同。
各地经济运行部门要加强对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的统筹组织，指导供需双方抓紧衔接，力争在2021年12月20日前完成合同签订工作；要确保本区域内核定产能30万吨／年煤炭企业签订 合同数量达到自有资源量的80％以上，发电供热企业实现供需合同全覆盖。国家发改委将定期通报各地合同签订进展情况，对未达到签订要求的地区经济运行部门进行约谈。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全国煤炭交易中心要加强对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的组织推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要做好合同汇总工作,在12月22日前完成汇总并及时送国家铁路集团衔接运力。国家铁路集团要加强运力统筹，在12月30日前完成产运需三方合同签订工作。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签订的合同，原则上不再保留铁路运力。
经地方经济运行部门确认因特殊原因未能在12月底前完成合同签订的，明年1月份合同在执行2022年价格机制基础上，比照2021年年度合同继续执行，不得影响正常发电供热和居民生活用煤需求，同时确保在1月底前完成2022年合同签订。
八、煤炭中长期合同的履约监管要求
产运需各方要综合考虑需求季节性波动、煤炭生产和铁路运 力相对均衡的特点，协商一致将年度中长期合同细化分解到月，并将各月合同量明确体现在合同文本中，没有明确的视为月度均衡兑现。单笔合同月度履约率应不低于80%，季度和年度履约率不低于90%。经铁路部门确认运力的年度中长期合同，确实难以执行的，经产运需三方同意，可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平台交易。
2022年度煤炭中长期合同全部纳入“信用中国”网站的诚信履约保障平台进行监管。供需企业要在每月15日前，向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交易平台如实在线报送履约数据，未按期报送履约情况且经提示仍不报送的合同，视为未履约。全国煤炭交易中心要定期将合同履约情况共享至“信用中国“网站的诚信履约保障平台，不断优化履约数据报送系统，做好平台管理和履约数据收集汇总分析工作，未经允许，不得对外公开和泄露合同信息。
煤炭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实行月度统计、季度通报、半年度考核。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依法依规将合同履约情况记入合同双方信用记录，并确定企业信用等级。根据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监管，对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减少履约检查考核频次，对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加大监督考核力度。各有关方面要加强煤炭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考核。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对中央和地方违约企业实施约谈、通报、信用公示和追贵问贵等惩戒措施。中央企业要将煤矿、电厂中长期合同签订率、履约率纳入绩效考核指标。各地经济运行部门要商有关部门制定煤矿、电厂的中长期合同签订率、履约率考核办法，定期开展合同履约情况第三方评估，督促提高履约水平。
九、加强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地经济运行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积极组织本地区企业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加强合同签订履约情况监测分析，结合实际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合同履约监管，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各地经济运行部门要加强省际间协调配合，指导煤炭中长期合同供需企业建立相对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强化互利互惠互保思维，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时保持供需关系基本稳定，确保煤炭安全可靠供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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